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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300102           股票简称：乾照光电         公告编号：2018-123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山西黄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太行产业并购私募

基金)、长治市南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王岩莉（前述三者为一致行动人）保证

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近期，信息披露义务人山西黄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太行产业并购

私募基金) 受让公司股东王维勇先生持有的乾照光电 4,600 万股股份，向公司递

交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报告书中相关内容补充如下： 

一、关于《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之三“太行产业并

购私募基金基金合同的主要内容”的补充 

补充前： 

黄河投资系依法成立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将代表太行产业并购私募基金受让

王维勇持有的乾照光电 4,600 万股股份，并以该契约型基金所募集资金支付本协

议约定的股份转让款。基金协议基本情况如下： 

1、基金名称 

太行产业并购私募基金 

2、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 

3、基金管理权限（包括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的行使等） 

本基金由基金管理人负责投资以及退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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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金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单一股票。本基金的闲置资金，可以投资于

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现金及银行存款（包括定期存款、协议存款和其他银行存款）。 

如需新增上述投资范围外的投资品种的，则应由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私募

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签署补充协议对本章节内容进行变更。 

5、基金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率为年费率 0.5%。 

6、基金的存续期限 

3 年 

7、合同成立及生效 

（1）合同成立 

本合同的签署采用纸质合同方式进行的，由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托管

人、基金投资者共同签署后合同即告成立。 

（2）合同生效 

本合同生效应当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1）本合同经基金投资者、私募基金管理人与私募基金托管人合法签署； 

2）基金投资者认购资金实际交付并经份额登记确认成功，基金投资者获得

基金份额。 

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都不得单方解除。基金合同自生效之日起对私募基

金管理人、私募基金托管人、投资者具有同等的法律约束力。 

8、合同终止及变更 

合同的变更 

（1）非因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行业指引、自律规则及有关政

策发生变化的原因而导致合同变更时，可采用以下两种方式中的一种进行基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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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变更。 

1）如基金合同的变更不涉及本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发生变化或对基金

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不利影响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可与私募基金托管人协商一

致后修改基金合同，并由私募基金管理人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披

露变更的具体内容。 

2）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签

署补充协议后对本合同内容进行变更。 

（2）因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行业指引、自律规则及有关政策

发生变化需要对本合同进行变更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可与私募基金托管人协商一

致后直接修改基金合同，并由私募基金管理人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向基金份额持有

人披露变更的具体内容。 

（3）如本基金合同根据前述条款约定发生任何变更，且存在新增投资者拟

申购本基金份额，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确保新增投资者签署变更后的基金合同或

附有变更文件的原基金合同。如果新增投资者签署的基金合同条款与变更后的基

金合同不一致，私募基金托管人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4）基金合同重大事项发生变更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应按照中国基金业协

会要求及时向中国基金业协会备案。 

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包括下列事项： 

（1）本基金合同期限届满而未延期的； 

（2）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 

（3）私募基金管理人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被依法宣告破产的、被依法

取消私募投资私募基金管理人相关资质或者等原因导致职责终止，在六个月内没

有新基金管理人承接； 

（4）私募基金管理人被基金业协会公告失联超过 20 个工作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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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私募基金托管人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被依法宣告破产的或被依法

取消基金托管资格等原因导致职责终止，在六个月内没有新基金托管人承接； 

（6）经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而提前终止的； 

（7）本基金达到止损线（如有）且完成平仓操作的； 

（8）法律法规和本合同规定的其他情形。 

补充后： 

山西黄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山西太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山西太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山西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山西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是由山西省人民政府授权山西省财政厅履

行出资人职责,投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根据《太行产业并购私募基金合同》约定山西黄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

称“黄河投资”）为本基金管理人，黄河投资系依法成立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将

代表太行产业并购私募基金受让王维勇持有的乾照光电 4,600 万股股份，并以该

契约型基金所募集资金支付本协议约定的股份转让款。基金协议基本情况如下： 

1、基金名称 

太行产业并购私募基金 

2、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 

3、基金管理权限（包括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的行使等） 

本基金由基金管理人负责投资以及退出决策。 

4、基金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单一股票。本基金的闲置资金，可以投资于

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现金及银行存款（包括定期存款、协议存款和其他银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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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新增上述投资范围外的投资品种的，则应由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私募

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签署补充协议对本章节内容进行变更。 

5、基金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率为年费率 0.5%。 

6、基金的存续期限 

3 年 

7、私募基金的计划募资总额： 

本基金计划募资总额不低于 3 亿元。其中山西太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出资 1.5 亿元；长治市南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5 亿元。 

8、私募基金的对外代表： 

本基金投资于投资范围内的涉及场外交易的投资标的时，私募基金管理人有

权代表本基金与相关方签署基金投资相关文件及协议，并以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名

义办理相关权属登记及变更手续。但私募基金管理人应确保向投资相关方说明真

实的资金来源为本基金，并保证将投资本金及收益及时返回至本基金托管资金账

户。 

9、合同成立及生效 

（1）合同成立 

本合同的签署采用纸质合同方式进行的，由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托管

人、基金投资者共同签署后合同即告成立。 

（2）合同生效 

本合同生效应当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1）本合同经基金投资者、私募基金管理人与私募基金托管人合法签署； 

2）基金投资者认购资金实际交付并经份额登记确认成功，基金投资者获得

基金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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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都不得单方解除。基金合同自生效之日起对私募基

金管理人、私募基金托管人、投资者具有同等的法律约束力。 

10、合同终止及变更 

合同的变更 

（1）非因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行业指引、自律规则及有关政

策发生变化的原因而导致合同变更时，可采用以下两种方式中的一种进行基金合

同变更。 

1）如基金合同的变更不涉及本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发生变化或对基金

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不利影响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可与私募基金托管人协商一

致后修改基金合同，并由私募基金管理人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披

露变更的具体内容。 

2）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签

署补充协议后对本合同内容进行变更。 

（2）因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行业指引、自律规则及有关政策

发生变化需要对本合同进行变更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可与私募基金托管人协商一

致后直接修改基金合同，并由私募基金管理人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向基金份额持有

人披露变更的具体内容。 

（3）如本基金合同根据前述条款约定发生任何变更，且存在新增投资者拟

申购本基金份额，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确保新增投资者签署变更后的基金合同或

附有变更文件的原基金合同。如果新增投资者签署的基金合同条款与变更后的基

金合同不一致，私募基金托管人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4）基金合同重大事项发生变更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应按照中国基金业协

会要求及时向中国基金业协会备案。 

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包括下列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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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基金合同期限届满而未延期的； 

（2）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 

（3）私募基金管理人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被依法宣告破产的、被依法

取消私募投资私募基金管理人相关资质或者等原因导致职责终止，在六个月内没

有新基金管理人承接； 

（4）私募基金管理人被基金业协会公告失联超过 20 个工作日的； 

（5）私募基金托管人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被依法宣告破产的或被依法

取消基金托管资格等原因导致职责终止，在六个月内没有新基金托管人承接； 

（6）经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而提前终止的； 

（7）本基金达到止损线（如有）且完成平仓操作的； 

（8）法律法规和本合同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其他事项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原披露的《简式权益报告书》中的其他内容不变。补充

后的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更新版）。 

 

特此公告！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13 日 




